
業別:保險業-人壽保險公司      收件方式:不區分　 　　　　　　　 統計區間:2021/04/01~2021/06/30

爭議對象
申請評議

件數

簽單契約

總件(人)數(註1)
申請評議比率

(萬分比)(註2)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 2,097,079 0.01907415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1 11,448,925 0.01834233

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 893,121 0.01119669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74 57,509,964 0.01286734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2 21,175,788 0.01038922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2 32,316,316 0.01299653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54 25,859,553 0.02088203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7 25,564,259 0.00664991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1 17,834,457 0.02298921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5 11,119,673 0.04046882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9 2,164,752 0.08776987

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6 1,150,704 0.1390453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壽險處) 6 2,126,530 0.02821498

第一金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 145,959 0.06851239

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 214,697 0.00000000

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保德信國際人壽) 6 1,296,159 0.04629062

國際康健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 688,032 0.02906842

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7 771,485 0.09073410

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紐約人壽) 14 1,932,367 0.07245001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9 13,922,459 0.01364701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3 486,419 0.47284337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 263,844 0.07580237

總計 436 230,982,542 0.01887589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申請評議案件及比率統計表

註：

3.本期經評議委員會作成評議決定264件，認定申請人主張有理由或申請人主張部分有理由之件數42件。

2.申請評議比率=[申請評議件數/簽單契約總件(人)數]*10000。

1.簽單契約總件(人)數：係指申請評議比率統計期間內，該保險公司之個人保險有效契約總件數及團體

   保險有效契約總人數之總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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